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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2〕7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十三届人大

第六次会议第1612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郭奋生代表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

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

村振兴的主要工作情况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金融支持

乡村振兴领导组，统一领导、统筹安排全省人民银行金融支持乡

村振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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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政策引领。联合银保监、证监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

乡村振兴、地方金融管理六部门，牵头制定金融支持山西省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，从工作目标、

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、基础服务、服务能力、政策保障、组织领

导六方面对全省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进行整体布局。

（三）完善激励约束。联合银保监部门开展省、市、县三级

银行业金融机构 2020 年度的考核评估工作。下发 2020 年度各金

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结果的通报，推动相关机构及时采

取措施，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。

（四）扩大信贷投放。运用支农、支小再贷款，引导金融机

构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。2021 年末，全省人民银

行支农、支小再贷款余额分别达 XX亿元、XX亿元，使用率均超过

XX%；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XX万亿元，较年初增加XX亿元，同

比多增XX亿元。

（五）推进信用体系建设。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“百县千村”

示范工程为抓手，推动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出台“信用示范村”“信

用示范户”激励优惠支持政策，实现农村信用与农村经济的良性

互动与协调发展。截至 2021 年末，全省累计评定信用村 XX 个，

评选信用示范村 XX 个，建立农户信用信息档案 XX 万户，为符合

条件的XX万户信用户发放贷款XX亿元。

（六）提升支付服务水平。持续优化农村地区助农取款站点

布局，提升支付服务有效供给。截至2021 年末，全省农村金融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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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服务站共计 XX 万个，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XX 万个，覆盖村

级行政区数量 XX个，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达 XX%。同时，进一步促

进移动支付下沉县乡领域，扩大“乡村振兴主题卡”影响力。2021

年共发卡XX万张，年末存量达XX万张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明确重点服务领域、设计金融服务产品、

开展科技金融服务、搭建农村金融体系等建议，我们将积极采纳

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明确重点服务领域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引

导金融机构按照我省农业发展布局，持续加大乡村振兴重点领域

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乡村振

兴重点帮扶县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“特”“优”产业、新

型农业经营主体、民生领域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好金融

服务。

（二）健全金融组织体系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引

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自身职能定位，进一步完善支持乡村振

兴的工作机制和内部制度安排。全国性银行省内分支机构按照各

行总行统一要求，明确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牵头部门，确保乡村

振兴金融服务工作力量充足；晋商银行和山西银行设立专门的乡

村振兴金融部或在相关部门下单列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条线，结合

自身业务优势，突出重点支持领域，打造综合化特色化乡村振兴

金融服务体系；各级农信机构构建责任清晰、执行有力的乡村振

兴工作机制，保持金融服务队伍总体稳定；村镇银行坚持支农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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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的市场定位，专注信贷主业，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适配性

和能力。

（三）完善金融产品体系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引

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发展“一次授信、随借随还、循环使用”

的小额信贷模式；继续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、助学贷款政策，加

大民生领域贷款支持力度；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农民住房

财产权（宅基地使用权）抵押贷款、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抵（质）

押贷款、林权抵押贷款等抵质押贷款业务。

（四）强化科技赋能支持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鼓

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线上线下金融服务渠道融合发展，推出“惠

农版”“大字版”等智慧金融APP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普惠水平；

运用物联网、区块链等新技术加大供应链金融服务供给力度，提

升农业产业融资可得性；加快金融与社保、医疗、交通、缴费等

民生系统互通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化发展；加强金融科技在

农村“三资”管理、村务管理等方面的应用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；

发挥金融标准在农村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中的作用，全面提升农村

金融服务水平；健全农村金融风险监控体系，进一步提升“三农”

信息保护与资金安全风险防控水平。

（五）增强基础金融服务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继

续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持续开展信用户、信用村、信用乡（镇）

创建；完善农村支付组织体系，做好支付助推脱贫攻坚向服务乡

村振兴的调整过渡；加强农村金融教育，持续开展“3·15金融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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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者权益日”“普及金融知识，守住‘钱袋子’”“金融知识普

及月”等集中性金融知识普及活动。

（六）做好农业主体服务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围内，引

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，丰富贷款产品体系，积极探索支

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模式；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“首贷”、

无还本续贷业务；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方法，根据农

村经济主体信用水平进行差异化融资定价；在有条件的县（区）

行政服务中心增设普惠金融服务窗口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

专业咨询服务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
2022年 3月 28日


